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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 

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回复的修改说明 

 

上会业函字（2021）第 778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关于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2021〕502号）已收

悉。我们已对《关于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上会业函字(2021)第 527号，

以下简称“第二轮问询函回复”）之内容进行核对并修改（楷体加粗部分为修改

内容），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一、对第二轮问询回复的修订原因说明 

2018 年度、2019 年度，发行人对 CRO研发服务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服务

收入及成本。2020年 1月 1日起，CRO研发服务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

义务，相关收入在履约义务履行期间内确认。发行人结合《企业会计准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会计监管动态》的案例分析，对新、旧收入准则进行重新解

读后，对 CRO研发服务收入及成本的确认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将报告期各期末

原作为存货核算的合同履约成本确认为当期营业成本，并按相同金额确认营业

收入。因上述调整，发行人对第二轮问询回复的相关数据作出相应修订。 

 

二、对第二轮问题 2.关于收入确认回复内容的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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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按照工时投入法并结合阶段性里程碑经客户确认后确认对应的收

入，该“阶段性里程碑”与合同中约定的付款里程碑是否存在较大差异，报告

期各期末已达到阶段性里程碑而未达到付款里程碑情况下发行人确认的收入

金额及占比，该情形下发行人是否拥有无条件收款权、确认收入的合理性 

2、报告期各期末已达到阶段性里程碑而未达到付款里程碑情况下发行人确

认的收入金额及占比，该情形下发行人是否拥有无条件收款权、确认收入的合理

性 

（1）报告期各期末已达到阶段性里程碑而未达到付款里程碑情况下发行人

确认的收入金额及占比 

根据发行人会计政策，发行人在提供 CRO 研发服务时，若已达到阶段性里

程碑而未达到付款里程碑，则确认为合同资产（旧准则下为应收账款）；若已达

到付款里程碑而未达到阶段性里程碑，则确认为合同负债（旧准则下为预收账款）。

对同一客户不同项目的合同资产、合同负债金额以净额合并列示，报告期内合同

资产及合同负债占收入比例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计算关系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合同资产原值 A  1,157.60   1,000.04  1,103.63 1,142.34 

合同负债 B 2,389.03 2,019.00 1,337.81 1,026.07 

当期 CRO 研发服务收入 C  2,301.98   3,981.00   5,625.48   3,663.84  

合同资产占收入比例 A/C 50.29% 25.12% 19.62% 31.18% 

合同负债占收入比例 B/C 103.78% 50.72% 23.78% 28.01%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合同负债占收入比例均大于合同资产占比，

即发行人报告期内在阶段性里程碑前预收款项，整体大于完成阶段性里程碑后尚

未收取的服务款项。即报告期各期末已达到阶段性里程碑而未达到付款里程碑情

况下发行人确认的收入金额分别为 1,142.34 万元、1,103.63 万元、1,000.04 万

元和 1,157.60 万元，占比分别为 31.18%、23.78%、25.12%和 50.29%，但在阶段

里程碑前收取的款项金额及占比更高，占比分别为 28.26%、22.80%、53.99%和

109.54%，因此通过阶段性里程碑确认收入更加具有谨慎性，符合业务实质。 

（2）该情形下发行人是否拥有无条件收款权、确认收入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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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大部分的按履约义务确认收入的 CRO 服务合同均明确约定，发行人

可根据已完成的研发阶段，向客户收取价款，即发行人在履约期间的预期经济利

益可流入，根据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具备商业合理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履约进度确认收入的全部 CRO 服务合同中，约定和未

约定上述条款的合同数量和占比如下： 

项目 数量 占比 

约定收款权条款 103 95.37% 

未约定收款权条款 5 4.63% 

其中，未约定收款权条款的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是否已履

行完毕 

是否存在终

止的情况 

2021 年 1-6

月收入 

2020 年

收入 

2019 年

收入 

2018 年

收入 

1 XT-0041 执行中 未出现终止 6.71  52.48   649.68   137.50  

2 ST-0015 已完毕 已终止 - - - 3.88 

3 JV-0010 执行中 未出现终止 47.80  38.71   6.87   12.65  

4 ST-0043 已完毕 已终止 - - 216.54 136.96 

5 ST-0046 已完毕 未出现终止 -  8.94   99.61   31.44  

合计 - - 54.51  100.13   972.70   322.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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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第二轮问题 3.关于泊沙康唑肠溶片回复内容的修订 

“…… 

（二）2021 年 1-6 月发行人经审阅的销售收入分产品构成情况，其中泊沙康唑

肠溶片区分地域以及产品出口收入、权益分成、代理权收入及销售奖励说明其

构成情况 

发行人 2021 年 1-6 月经审计的销售收入分产品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类别 
2021 年度 1-6 月 

金额 占比 

仿制药 

自研产品收入 

泊沙康唑肠溶片 12,021.39 77.16% 

盐酸普罗帕酮缓释胶囊 90.40 0.58% 

盐酸安非他酮缓释片 252.73 1.62% 

小计 12,364.52 79.36% 

合作研发产品收入 碳酸司维拉姆片 10.96 0.07% 

CMO 收入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 201.42 1.29% 

富马酸喹硫平缓释片 384.86 2.47% 

小计 586.28 3.76% 

CRO 服务收入 2,301.98 14.78% 

其他产品 316.25 2.03% 

合计 15,579.99 100.00% 

 

（三）测算泊沙康唑肠溶片终端销售价格下降对发行人相关收入的影响，并结

合泊沙康唑肠溶片美国首仿后销售独占期的市场占比，AET 竞品上市后的市场

占比及销售价格变化情况，以及未来其他竞品上市的影响，进一步分析该主要

产品未来的市场格局及收入变化趋势，并在重大事项提示中充分揭示风险 

（4）对发行人发行条件的影响 

以最悲观的情况考虑，即单价进一步下降 15%（与 2020 年 3-6 月相比下降

47.73%），销量进一步下降 15%（与 2020 年 3-6 月相比下降 14.76%），则终端销

售价格和销量的下降，对发行人净利润的影响为 8,639.9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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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 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 9,412.62 万元，考虑上述影响，模拟极端情况下的发行人 2021 年净利润为

772.72 万元，2020 年和 2021 年累计净利润为 10,185.34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发行人选择的具体

上市标准为：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10 亿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

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 

综上，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发行人最近两年的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

利润为 10,185.34 万元，依然满足上市标准规定的条件。 

” 

  



8-4-9-6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上海 年   月   日 

 

 

 


	一、对第二轮问询回复的修订原因说明
	二、对第二轮问题2.关于收入确认回复内容的修订
	（三）发行人按照工时投入法并结合阶段性里程碑经客户确认后确认对应的收入，该“阶段性里程碑”与合同中约定的付款里程碑是否存在较大差异，报告期各期末已达到阶段性里程碑而未达到付款里程碑情况下发行人确认的收入金额及占比，该情形下发行人是否拥有无条件收款权、确认收入的合理性
	2、报告期各期末已达到阶段性里程碑而未达到付款里程碑情况下发行人确认的收入金额及占比，该情形下发行人是否拥有无条件收款权、确认收入的合理性
	2、报告期各期末已达到阶段性里程碑而未达到付款里程碑情况下发行人确认的收入金额及占比，该情形下发行人是否拥有无条件收款权、确认收入的合理性

	三、对第二轮问题3.关于泊沙康唑肠溶片回复内容的修订
	（二）2021年1-6月发行人经审阅的销售收入分产品构成情况，其中泊沙康唑肠溶片区分地域以及产品出口收入、权益分成、代理权收入及销售奖励说明其构成情况
	（三）测算泊沙康唑肠溶片终端销售价格下降对发行人相关收入的影响，并结合泊沙康唑肠溶片美国首仿后销售独占期的市场占比，AET竞品上市后的市场占比及销售价格变化情况，以及未来其他竞品上市的影响，进一步分析该主要产品未来的市场格局及收入变化趋势，并在重大事项提示中充分揭示风险

